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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 2-填表须知 (08/2022) 

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 (规管 )条例  

(第 4 9 3 章 )  

表格 2－  课程豁免注册申请所需提供的数据  

填表须知  

 

本须知旨在协助拟根据《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
(
规管

)
条例》

(
该条例

)

为课程申请豁免注册的课程主办者，填写「表格
2
－

 
课程豁免注册申请所

需提供的数据」
(
该申请表

)
。本须知应与上述条例及《非本地高等及专业

教育
(
规管

)
规则》

(
该规则

)
一并阅读。该条例及该规则第

2
条已分别清

楚阐释申请表内用词的定义，申请人务须细阅。
 

每份申请表只可为一项课程申请豁免注册。申请人可影印表格填写。
 

申请表所需提供的各项数据，旨在用以协助当局依照所定准则考虑豁免

该课程的注册。表内项目如不适用，请填上「不适用」。课程主办者可

提供任何有关的资料。
 

如有任何查询，可联络：
 

香港太古城
 

太古湾道 1 4号  

6
楼

6 0 3
室

 

教育局
 

非本地课程注册处
 

 

电话号码：
( 8 5 2 )  2 5 2 0  0 2 5 5  o r  ( 8 5 2 )  2 5 2 0  0 5 5 9  

传真号码：
( 8 5 2 )  2 5 2 0  0 0 6 1  

电邮地址：
e n q u i r y _ n c r @ e d b . g o v . h k  

 

A .  主办者资料  

课程主办者是指负责在香港主办该课程的人、机构或团体，或与另一

人订立合约的人、机构或团体，而该课程是根据该合约提供予该另一

人的。
 

就获豁免课程而言，合办课程的本地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作为该课程的

主办者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课程的主办者可能是申请表
B
部所填报的

非本地高等教育机构。
 



 

2 

表格 2-填表须知 (08/2022) 

B .  颁授有关资格的非本地机构 /非本地专业团体的资料  

第
9
项：专业团体的性质

 

请提供专业团体是否属法定团体、其组织
(
例如是否设有海外分会

)
、

会员类别等数据。
 

C .  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料  

本地高等教育机构是指参与合办该课程的任何一间条例中列明的机

构。这些机构包括香港树仁大学、岭南大学、香港教育学院、香港大

学、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浸会大学、香港城市大学、

香港演艺学院、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公开大学。
 

第
7
项：证明书

 

证明书的格式样本
(
表格

3 )
可向非本地课程注册处索取。

 

D .在香港开办 /拟办课程的资料  

第
3
项：首次开办日期

/
拟开办日期

 

此日期是指课程开始进行的日期
(
即条例第

2
条界定为「受规管课程」

的课程活动开始进行的日期
)
。

   

第
5
项：修读期

 

「最短修读期」是指课程规例所述修毕该课程所需的最短时间。
 

「最长修读期」是指课程规例所述修读该课程所容许的最长时间。
 

第
6
项：最低入学资格

 

请填报课程概览所载该课程的一般入学资格。
 

第
8
项：课程评核办法

 

课程评核办法是指所采用的评核方式及各评核项目在每个学年
/
学习

单元所占的比重。举例来说：
 

 
第一年

 
第二年

 
第三年

 

笔试  3 0 %  3 0 %  -  

持续评核
 7 0 %  5 0 %  3 0 %  

研究
/
论文

/
专题作业

 -  2 0 %  -  

其他
 -  -  7 0 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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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9
项：在香港进行的教学

/
学习活动

 

请细阅规则第
5
条有关注册课程或获豁免课程活动场地的规定。课

程主办者须用表格
4
填写课程活动场地的数据，并须事先取得处长

的批准，始可在该场地进行课程
(
获规则第

5 ( 5 )
条豁免的场地除外

)
。

填妥的表格
4
最迟必须在课程活动开始的三个月前提交处长。

 

第
1 1
项：在香港的学员人数

 

「人数上限」是指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，在香港可录取的最多学员人

数。
 

「人数下限」是指开办课程所需的最基本学员人数。
 

第
1 2
项：在香港为学员提供的设施及支持服务

 

学习材料：
 

请列明学员可使用及
/
或获提供的学习材料

(
例如录

像带、自学材料套、课本
)
。

 

图书馆服务：
 
本文所述的「图书馆」是指本地院校

/
机构所设的图

书馆。请说明图书馆的名称及学员可使用的服务种

类，例如可参考、阅览或借阅馆内书籍。
 

其他支持服务：
 
请填报在该申请表未有提及的其他教学支持服务

(
例

如电子邮件、「以图文传真方式向导师提问」、语言

实习室、实习课、学习技巧课、咨询及辅导等
)
。

 

第
1 3
项：费用及收费

 

请参阅规则第
4
及

6
条有关收取和退还费用及收费的规定。

 

E .  课程主办者声明书  

声明书应由条例所界定的课程主办者签署。请细阅下文「警告事项」

下各项重要条文。
 

 

警告事项！！ 

请注意，《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 (规管 )条例》第 3 3 条规定，任何人作

出虚假的声明或事实陈述，即属犯罪。申请人请留意条例内各项条文，

特别是下列条文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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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3 ( 1 ) 条  

「任何人在看来是遵守本条例的条文或在看来是遵守根据本条例

作出的规定时，作出在要项上属虚假的声明或事实陈述，而
- 

( a )  
他明知该声明或陈述在该要项上是虚假的；或

 

( b )  
他 并 无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该 声 明 或 陈 述 在 该 要 项 上 是 真 实

的，
 

即属犯罪。」
 

第 3 3 ( 2 ) 条  

「任何人隐藏、毁灭、毁坏或



改任何影响或关乎任何课程的事务

的文件或纪录，以图
- 

( a )  
隐匿违反本条例的罪行或隐匿违反根据第

1 2
条施加的

条件的行为；或
 

( b )  
妨碍任何公职人员执行他在本条例之下的职能，

 

即属犯罪。」
 

 

第 3 3 ( 3 ) 条  

「任何人犯第
( 1 )
或

( 2 )
款所订罪行，一经定罪，可处第

4
级罚款及

监禁
2
年。」

 
 


